委托作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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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艺术家）：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委托人）：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见证人： 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甲方为专业艺术家，乙方为专业艺术商。本着推介、提高中国当代艺术的目的，双方经友好协商，现就乙方出资委托甲方以甲方所特有的艺术风格为乙方创作一件作品（以下简称“本作品”），甲方同意接受乙方的委托，订立本委托作品合同。甲乙双方充分明了下述条款的含义，兹一一列出，共同信守。

　　第一条  甲方同意按照________（草图、模型）的形式创作本作品初步设计方案。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字时就创作该初步设计方案向甲方交付初步方案设计费_______元人民币。甲方同意根据下列作品标准和要求创作本作品的初步设计方案： 
　　题目_________________　　　载体_________________ 
　　尺寸_________________　　　价格_________________
　　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日内向乙方交付本作品初步设计方案。乙方可以在收到该初步设计方案____日内提出修改意见，甲方应根据乙方的意见进行修改。

　　第二条  甲方在收到乙方批准本作品初步设计方案书面通知后，即着手本作品的正式创作工作。为此乙方须交付甲方酬金共____元人民币，并按照下列办法分期交付： 
　　乙方发出批准初步设计方案书面通知后交付百分之________，本作品完成百分之____后交付百分之____，本作品全部完成后交付百分之____。本作品创作过程中，甲方所付出的下列费用应当由乙方及时交付：________。 
本作品是否正式完成应由甲方决定。甲方应及时将创作进度通知乙方，乙方在收到进度通知两周内，按本条规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逾期未能付款，未交付部分款项应按百分之____利率计算利息，乙方在向甲方发出合理的通知条件下，有权视察正在创作中的本作品。 

　　第三条  甲方同意在收到乙方初步设计方案书面批准书____日内完成本作品。遇有甲方因疾病延误作品的创作情形，及材料短缺等甲方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时，本作品的完成日期顺延。 

　　第四条  在本作品交付乙方前，作品因火灾、盗窃或其他损失风险的投保费用由甲方负责。本作品受到火灾、盗窃等损失时，甲方应利用保险金重新创作作品。作品完成后，应运往________，交付乙方。 
作品的运输费由________承担。甲方应协助乙方完成安装本作品任务。

　　第五条  在下列条件下，可以解除本合同： 
　　1．根据本合同第一条规定，乙方未批准初步设计方案，甲方有权保留已收取酬金，解除本合同。 
　　2．乙方在根据本合同第二条规定按照作品的完成进度付清相应的酬金后，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就本作品的情况提出准确的评估报告。 
　　3．乙方延期60日未按照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时间向甲方交付应当交付的酬金，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还可以对乙方的行为提起诉讼。 
　　4．甲方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本作品完成日期届满90日后仍无正当理由未能完成本作品，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在此情况下，甲方应当向乙方返还根据本合同第二条所取得的一切酬金。 
　　5．根据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甲方因疾病推迟完成本作品超过6个月，或者因甲方无法控制的原因逾期1年后仍未完成本作品，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但是甲方可以占有根据本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所取得的酬金。 
　　6．甲方（艺术家）死亡，本合同自动终止。但甲方的财产继承人可以占有根据本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甲方所取得的酬金。 
　　7．根据本条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时，须书面通知对方，以作为解除合同的凭据。 

　　第六条  甲方未取得全部酬金前，本作品所有权归甲方。根据本合同第五条第1、2、3、4款规定解除本合同时，甲方保留本作品的一切权利，并且有权继续完成、展览和出售本作品，根据本合同第五条第5、6款规定解除本合同时，不论本作品的完成情况如何，本作品的所有权归乙方，乙方有权继续完成、展览和出售本作品。 

　　第七条  本作品为委托作品。甲方在按照第二条规定取得全部酬金后，甲方对本作品、本作品初步设计方案只享有署名权，其他权利由乙方享有。 

　　第八条  乙方在按照第二条规定向甲方交付全部酬金后，在涉及本作品、本作品的初步设计方案的复制和销售方面，可以利用包括展览、广告、销售等各种形式，在任何媒体上，以任何方式使用甲方的姓名、照片、肖像，不构成对甲方的隐私权和其他人身权利的侵犯。

　　第九条  乙方在接收本作品后，如有修改，不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也不论由乙方直接所为还是由他人所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本作品都不能继续代表甲方的作品。乙方应保证本作品得到适当的维护。 

　　第十条  在甲方（艺术家）有生之年，本作品的一切修复工作都应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在切实可行的条件下，甲方应当优先得到完成本作品修复工作的机会，并取得相应的报酬。

　　第十一条  本作品原件及本作品初步设计方案原件的所有权归乙方。甲方确认本作品是惟一的，甲方承诺不对本作品全部或部分复制或变相复制。

　　第十二条 　甲方有权为非营利目的接触本作品，对本作品摄影拍照，乙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但甲方须事先通知乙方；甲方如借展本作品，须与乙方另外签订书面协议。

　　第十三条   本合同的任何一方未事先取得对方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本合同。但是甲方有权转让根据本合同所取得的酬金。

第十四条  双方因本合同的解释和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五条  甲方应按照如下住址向乙方发出通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应按照如下住址向甲方发出通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何一方更改住址，须事先书面通知对方。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见证人各执一份为凭。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
见证人：（签字）______________
签订合同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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